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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00 以

现场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人，实参会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

持。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变更原募投项目中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项目为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B2C平台“利群网上商城”系统改进、仓储物流中心建设等，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为 12,469.35万元。截至 2018年 1月 10日，电子商务平

台升级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6,293,178.42 元，利息收入 1,922,737.2 元，账户

剩余 110,323,058.78 元。 

由于 B2C平台“利群网上商城”现已升级改造为 O2O平台“利群网商”、B2B

平台“利群采购平台”，原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建设内容已不能满足新平台

的需求，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公司现有的信息系统在新时代的大数

据处理的要求下也需要进行升级换代，以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此公司拟



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变更为“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

升级改造项目”，变更后的项目总投资 14,100 万元，其中智慧零售信息化改造

6,500 万元，占比 46.10%；新数据中心建设及机房搬迁项目 5,800 万元，占比

41.13%；OA 系统建设 1,000 万元，占比 7.10%；其他系统建设 800 万元，占比

5.67%。 

公司拟将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剩余部分募集资金用于上述智慧供应链信

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不足部分将通过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以百货、超市及电器为核心主业的零售连锁业务，

和以城市物流中心为支撑的品牌代理和商业物流配送业务。 

随着公司规模的发展壮大，公司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首先，公司在不断做大

做强百货业态的同时，购物中心、超市、家电、便利店以及特别是以“利群·福

记农场”为代表的生鲜社区店等零售业态也在迅速发展。其次，公司的品牌代理

和商业物流配送业务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除了满足公司自有门店的配送需求外，

对第三方客户的销售占比不断提升。另外，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公司 O2O平台

——利群网商以及 B2B 平台——利群采购平台先后上线，公司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的步伐加快，公司多业态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日益突出，并效果显著。 

2017 年 9 月，公司省外第一家门店——利群连云港购物广场开业，标志着

公司市场布局开始迈出山东，走向全国。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快推进跨区域发展

战略，开启全国布局的发展新格局。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现有名称已不能完全体现公司的战略发展格局，为充分

体现利群股份全新发展战略，故公司拟将名称变更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名称已经国家工商总局预核准，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为准）。 

同时，公司拟同步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名称的内容。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会

具体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 《关于签订西海岸新区商业综合体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建设黄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现为西海岸新区）大型购物中心及商业综合体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在西海岸新

区建设大型购物中心及商业综合体，用于商业经营，项目涵盖大型超市、百货、

餐饮、电影院、儿童娱乐等业态，项目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规

模 242,597 平方米。 

根据项目进展，现公司拟与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建工程施工合

同，委托其进行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工程立项批准文号：青黄发改外经【2016】

23 号。合同含税总价（含甲供材）约 3.37 亿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与博海建设就合同具体条款进行协商及签订合

同等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提请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和《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5日 


